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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1004 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8994269 

址    設：臺中市北屯區北平路 3 段 7 號 

訴訟及非訴訟代理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不當散發競爭對手侵害著作權、商標權警告

函，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事   實 

一、 案緣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致本會電子

郵件，略以： 

(一) 寧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寧士公司)原為瑞士弗羅姆

控股公司之國內及中國大陸總代理，檢舉人為寧士公

司之國內總經銷商，負責國內 FROMM 品牌緩衝氣墊製

造機之銷售及推廣，後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以寧士公

司多次延遲貨款為由，於 98 年 12 月 14 日終止與寧

士公司之代理合約，並於 99 年 4 月陸續成立其直營

公司，即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及上海孚蘭分公司(下稱孚蘭公司)。被處

分人成立後即發律師函予檢舉人及寧士公司，要求不

得再使用其商標或產品圖片，並將前揭律師函張貼於

Xuite 等多個部落格文章中，另於網站及部落格中稱

不再供應寧士公司零件、非授權經銷商維修導致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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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及檢舉人已遭起訴等不實言論，被處分人所為涉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二) 因檢舉人未敘明檢舉法條，經電詢其檢舉真意，渠表

示係因被處分人未踐行本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則」之確認

權利受侵害之先行程序，另被處分人於檢舉人商標侵

權案件獲不起訴處分及撤下原廠商品照片改登自行

拍攝之照片仍續於網站登載案關律師函，而律師函中

並未載明發函日期，顯有欺罔消費者及顯失公平，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二、 檢舉人補充事證略以： 

(一) 檢舉人原為寧士公司之緩衝包裝部門，負責緩衝包裝

產品銷售，自 97 年 1 月成立後，總經銷寧士公司代

理之 FROMM品牌緩衝氣墊製造機及自行代理銷售其他

歐美緩衝包裝產品等，前揭產品多為租賃模式銷售。 

(二) 按緩衝氣墊製造機設備使用年限可達 20 年以上，除

主要控制電路板及 PLC 控制軟體無替代品外，其餘消

耗零件多可尋找替代品(如電磁開關替代品牌-法國

施耐德)。 

(三) 民國 84 年至 98 年底，寧士公司為瑞士弗羅姆控股公

司之國內及中國大陸總代理，所有 FROMM 產品均直接

向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購買，且為買斷形式。98 年

12 月 14 日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以寧士公司財務不佳

為由，發函終止代理權，並於 99 年 2 月 27 日來信通

知寧士公司，將成立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及其台

灣分公司 (即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大陸分公司(上海孚蘭分公司)銷售產品，日後

訂貨及後續零件轉由台灣分公司處理。99 年 3 月瑞士

弗羅姆控股公司仍有供應設備及零件予寧士公司，並

於同年 5月由寧士公司之境外公司供貨予檢舉人。99

年 4 月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成立後，

由檢舉人前總經理○○○君擔任香港商富朗包裝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理，便開始寄發律師函予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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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要求寧士公司及檢舉人等不得使用其商標及相

關智慧財產權，並於網路散播中斷寧士零件等不實言

論。 

(四) 檢舉人自 97 年成立後至 99 年 4、5 月間向寧士公司

購買製造機及膠膜耗材、零件，99 年 4 月後，因檢舉

人未有零件需求，故未曾跟被處分人訂購零件，然終

止合約及律師函均未談及終止零件供應，而係表示將

以買賣關係繼續供應。 

(五)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因檢舉人於「2010 台灣包裝/中

華食品工業總覽」雜誌的廣告使用瑞士弗羅姆控股公

司之商標及圖片，認有侵害商標權，遂於 100 年 1 月

向檢舉人提出商標權侵權告訴，惟經檢舉人查證前揭

雜誌係於 99 年 2 月出刊，當時仍與瑞士弗羅姆控股

公司討論後續配合事宜，況 99 年 3 月寧士公司仍獲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之出貨，99 年 5 月檢舉人亦仍有

進口 FROMM 商品之事實，並非仿冒品，該案業於 100

年 4月間以寧泰公司所為尚難認有違反商標法及著作

權法之規定，獲不起訴處分在案。 

(六) 檢舉人於網站所載之 FROMM緩衝氣墊產品之簡介內容

為自寧士公司開始代理時，參考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

之原廠目錄資料(均為英文說明，未有中文的設備介

紹)自行編寫而成。 

(七) 另檢舉人於 99 年 5 月收受被處分人寄發之律師函

後，已著手修改及移除網站有關 FROMM 之明顯表徵及

有爭議之圖片，並於 99 年 6、7 月間修改完成。 

(八) 被處分人成立並於部落格張貼律師函後，檢舉人已有

多家客戶流失，且原先欲向檢舉人詢問產品之客戶，

為避免麻煩，亦放棄詢問之意願。 

(九) 另檢舉人表示不追究有關大陸孚蘭分公司於網站上

張貼訴訟相關資料等情。 

三、 案經被處分人補充理由略以： 

(一)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自民國 36 年創立，係全球最大

的工具打包機專業製造廠，致力於設計及生產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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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帶/塑鋼帶包裝系統及緩衝氣墊製造機等產品，在

全球 23 個國家設立 46 家分公司，該公司為深耕大中

華區市場，於 99 年 3 月在香港設立香港商富朗包裝

有限公司，營運市場涵蓋我國、香港及中國大陸，於

我國及香港中文公司名註冊為「富朗」，中國大陸地

區則註冊為「孚蘭」。香港商富朗包裝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設立於 99 年 3 月間，99 年 4 月 16 日經經濟部

核准認許，以經營各種機械器具安裝、批發、零售及

租售業務為主，於全自動包裝部分之競爭對手有寧士

公司等，於緩衝包裝部分競爭對手有檢舉人等，被處

分人於我國代理 FROMM 相關產品，與香港商富朗包裝

有限公司於中國大陸設立之孚蘭分公司僅有合作關

係，然並非同一公司。 

(二)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係於民國 84 年間與寧士公司簽

訂經銷代理合約，授權其為我國及中國大陸地區之代

理商，然因寧士公司多次延遲給付貨款，瑞士弗羅姆

控股公司於 98 年 12 月 14 日寄發信函予寧士公司終

止經銷代理資格，另為弭平後續產品之維修爭議，於

99年 4月 15日以御律字第990415號函通知寧士公司

終止經銷代理合約之後續相關事宜，並徵詢檢舉人及

寧士公司就已購入且未拆封之零件欲予以購回等事

宜，然未獲回應，故於寄發終止經銷代理信函後，亦

未再有供應產品之情形，且未有任何銷售往來紀錄。 

(三) 因透過網路搜尋，發現寧士公司及檢舉人於代理權終

止後仍舊使用 FROMM商標及簡介內容等多項智慧財產

權，被處分人遂於 99 年 5 月 17 日以御律字第 990517

號函請求寧士公司及檢舉人等停止侵害其智慧財產

權，二公司於發函後已將多數使用 FROMM 商標等之內

容撤除，惟檢舉人於官網上就「AP500 系列緩衝氣墊

製造機」之介紹，仍有使用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之攝

影著作，被處分人復於 99 年 6 月 10 日以御律字第

990610 號函請檢舉人停止前揭智慧財產權侵害。 

(四) 被處分人雖曾將前開律師函分別張貼於被處分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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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之部落格(如新浪、台灣黃頁、寰宇包裝網等)，

然並未竄改內容，且張貼目的係為保障被處分人權

益，及使消費者知悉寧士公司及檢舉人已非瑞士弗羅

姆控股公司之在台代理經銷商。 

(五)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以檢舉人違反商標法等罪嫌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告訴，又前開刑事案

件，曾因上海孚蘭分公司關切，而轉寄提供訴訟相關

資料及開庭通知書予上海孚蘭分公司，然台灣被處分

人並未張貼有關前揭刑事案件之文章於網站上，新浪

博客部落格張貼開庭通知書應係上海孚蘭分公司所

為，與台灣被處分人無關。 

四、 調查結果： 

(一) 寧士公司民國 84 年起為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於我國

及中國大陸總代理，至民國 98 年 12 月 14 日瑞士弗

羅姆控股公司以財務不佳為由，終止代理關係。檢舉

人總經銷寧士公司代理之 FROMM 緩衝氣墊製造機。 

(二)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於 99 年成立香港營運中心，並

於同年 3、4 月間陸續成立其於我國(即被處分人)及

中國大陸分公司。 

(三) 被處分人寄發予檢舉人及寧士公司之律師函有三，其

一 99 年 4 月 15 日以御律字第 990415 號函，其二 99

年 5 月 17 日以御律字第 990517 號函，其三 99 年 6

月 10 日以御律字第 990610 號函。其中張貼於部落格

等網站之案關律師函為前開 99 年 5 月 17 日及同年 6

月 10 日之律師函。 

(四) 被處分人表示係為保障該公司權益，及使消費者知悉

寧士公司及檢舉人已非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之在台

代理經銷商，遂將前揭後二份律師函張貼於樂多、優

仕網、新浪、寰宇包裝網、yahoo、Xuite 及台灣黃頁

等部落格文章。 

(五) 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於100年 1月份向檢舉人提出商

標權侵權告訴，然被處分人未曾將相關告訴文件張貼

於部落格中，且查該案業獲不起訴處分結案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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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由 

一、 有關張貼律師函涉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

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係指智慧財產權人對於有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虞

者，得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通知侵害人請求排除侵

害。惟權利行使不得濫用，倘事業不當對外發布競爭

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造成

不公平競爭情事，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本會為

避免事業不當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資訊

而形成不公平競爭情事，爰訂有「對於事業發侵害著

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則」(下

稱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按上開處理原則第 1點：「本

會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易秩序，有效處理事

業濫發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不當對外發布競爭

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造成

不公平競爭案件，特訂定本處理原則。」同原則第 2

點規定「本處理原則所稱事業發警告函行為，係指事

業以下列方式對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易相對人或潛

在交易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利權之行為者：（一）警告函。（二）敬告函。

（三）律師函。（四）公開信。（五）廣告啟事。（六）

其他足使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

相對人知悉之書面。」故事業尚非不得寄發警告函，

事業發警告函內容是否合致上開原則之適用，仍須依

個案所繫之警告函內容是否針對事業對外散布「他事

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所為之發函

而定。復按上開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第 3點規定：「事

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警告函

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

當行為：1.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商標權或專

利權受侵害者。2....。3.將可能侵害專利權之標的

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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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

求排除侵害者。....」 及第 4點規定：「事業踐行下

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序，且無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

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4 條規定之違法情形，始發

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

利之正當行為：1.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

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2.於警告

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標或專利權明確內容、範圍，

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例如系爭權利於何時、何地、

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

悉系爭權利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行前項第

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利救濟程序，或

已盡合理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不

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

情形，視為已踐行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事業未經

踐行上述之先行程序，逕為發警告函行為，且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時，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規定。 

(二) 次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行為」，且該條之適用係以「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為要件，即於系爭行為對市場交易秩序足生影響

時，方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適用。所謂「欺罔」

係指事業對於交易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

要交易資訊手段，致使交易相對人陷於錯誤，決定從

事交易之行為，又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以顯失

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交易，而若事業為顯失公平之

行為，且其行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即違反上開規

定；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時，應考量是否

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

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行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

受害人效果為斷。復按前揭原則第 5點：「事業未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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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先行程序，逕發警告函，且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者，構成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故事業倘未踐行前開原

則所定之先行程序，其行為須有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者，始堪認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據最高行

政法院 95 年度 1072 號決書載「該第 24 條之立法意

旨在維護交易秩序、確保自由公平競爭，倘俟實際危

害結果產生，始得論以違法，顯然無法達成立法目

的，為能有效防範損害之發生及警惕事業，應認本條

規定構成要件不以行為產生實害為必要，…，是判斷

事業是否構成該條所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只要

行為人有故意或過失，及該行為實施後有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可能性，達到抽象危險性之程度為已足」。 

(三) 查被處分人張貼於部落格之律師函有二則，即 99 年 5

月 17 日御律字第 990517 號函及同年 6 月 10 日御律

字第 990610 號函。次查 99 年 5月 17 日律師函載「寧

士公司等業已與本公司終止代理合約，寧士公司等所

架設之公司網站，並非本公司之官方網站，然寧士公

司等之公司網站竟依舊使用本公司之商標、簡介內容

等多項智慧財產權，…發函告知寧士公司等即刻停止

侵害之舉，且即刻將寧士公司等所架設之公司網站所

使用本公司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予以撤除…」；99 年 6

月 10 日載「本公司業於日前委請貴律師代為發

函…，…寧泰公司未經授權即予張貼於其所管理之網

站上，…明顯構成違反著作權之要件，且該拍攝係以

本公司之商標為主題，而前揭照片之張貼亦有突顯本

公司之商標為其專用之虞，更有導致消費者有誤認之

情狀」。復查網站所登載律師函內容，雖係對檢舉人

等寄發，惟被處分人將其轉登於該公司登錄之「Yahoo

部落格」、「新浪部落格」、「樂多部落格」、「優仕網部

落格」、「Xuite 部落格」、「寰宇包裝網」網頁平台、「台

灣黃頁」網頁平台等。按現今事業已普遍可使用網路

瀏覽工具以及大眾媒體不乏以網路形式呈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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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網站公告內容應足以使交易相對事業知悉，又檢

視本案被處分人於網站中轉載律師函內容，除說明寧

士公司及檢舉人業與瑞士弗羅姆控股公司終止代理

經銷關係之情事，並泛稱「即刻停止對敝當事人所為

之智慧財產權之侵害」、「即刻撤除台端所管理之網站

內屬本公司之攝影著作照片（內含本公司之商標

權）。…明顯構成違反著作權之要件…」等語，足使

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經由瀏覽該網站可得

而知檢舉人之商品有侵害其商標權或著作權，故本案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登之內容，應屬前揭處理原則所稱

之警告函。 

(四) 次查 99 年 5 月 17 日之律師函內容，僅泛稱「即刻停

止對敝當事人所為之智慧財產權之侵害」、「寧士公司

等之公司網站竟依舊使用本公司之商標、簡介內容等

多項智慧財產權」、99 年 6 月 10 日律師函稱「發現寧

泰公司雖已將多數使用本公司商標等智慧財產權撤

除，然寧泰公司網站就『AP500 系列緩衝氣墊製造機』

之介紹…明顯構成違反著作權之要件…」，復查被處

分人之母公司瑞士商弗羅姆控股公司係於 99年 12 月

23 日對檢舉人之代表人提起商標及著作權侵害告

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100 年 4 月

6日以檢舉人「所販賣之『FROMM』商標之『大型緩衝

氣墊機』等機器，係由告訴人所製造並販賣與寧士公

司，寧士公司再交由其總經銷寧泰公司銷售；且告訴

人於終止代理人合約後，仍於 99 年 2 月 23 日出貨與

寧士公司。…雖告訴人於 98 年 12 月 14 日終止與寧

士公司之代理經銷合約，姑不論寧士公司或寧泰公司

能否再銷售以前之庫存品，寧泰公司所販售者既係告

訴人所製造之『FROMM』商標之包裝機等真品，自難

認此行為有違反商標法第 81 條第 1 款第 82 條之罪

嫌」、「告訴人與寧士公司曾有 10 多年之代理經銷關

係…上開『大型緩衝氣墊機』之照片，係由告訴人所

提供，並非其擅自重製乙節，應可採信…難認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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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1項擅自重製及第 92條擅自以公

開展示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罪嫌」為不起

訴處分在案，被處分人雖先行寄發律師函予檢舉人，

然於前開偵查終結為不起訴後，仍於網站續行登載案

關之律師函，指稱檢舉人侵害其商標權及著作權，既

無法院一審判決成立侵害可證，且網頁內並未敘明著

作權、商標權之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

實，又無公正客觀之專業鑑定報告可證侵權之存在，

並遮除律師函之發文日期，被處分人登載案關律師函

之行為，應屬發送侵害商標權及著作權警告函前，未

踐行上開警告函處理原則第 3點或第 4點有關確認權

利受侵害之先行程序，洵堪認定。 

(五) 另案經請檢舉人之交易相對人提供所受影響，雖俱表

示不知悉有系爭部落格之情事，亦未受系爭張貼律師

函之影響，渠等基於商業經營之價格等成本考量，而

轉換交易對象，故目前難謂檢舉人之商品銷售因案關

律師函之張貼受有影響。然查檢舉人就 FROMM 品牌商

品尚有庫存，且該等庫存商品確為瑞士弗羅姆控股公

司所生產製造，此有檢舉人函復內容、進口報單及不

起訴處分書可稽，故檢舉人尚有爭取潛在交易相對人

交易之需求，被處分人於檢舉人就系爭情事偵查終結

獲不起訴後，仍續登載律師函，前揭行為尚難謂對檢

舉人就庫存商品之潛在銷售無生影響，被處分人所為

應有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 

(六) 綜上，被處分人於張貼案關律師函前，尚未取得任何

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商標權等受侵害，亦未經

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

害者，且系爭文件中亦未敘明其著作權、商標權明確

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俾利張貼律師函網

站之到訪者得據以為合理判斷指稱涉侵害其著作權

及商標權之產品是否確有侵害之虞，是被處分人系爭

張貼行為尚難認屬行使專利權之正當行為，被處分人

未踐行上開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第 3點及第 4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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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權利受侵害之先行程序，即逕行對外張貼交易競

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等警告函，且於檢舉人獲不起訴

處分後仍續登載系爭律師函，對檢舉人之庫存商品銷

售之潛在交易相對人，難謂不生影響，故被處分人所

為應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至有關被處分人寄發檢舉人律師函乙節：經檢視律師

函，受信者僅有寧士公司及檢舉人，尚無涉第三人等交

易相對人(按 Joypack International Ltd.為寧士公司

之境外公司)，且觀諸系爭律師函內容，主要係敘及

「FROMM 公司已於日前與寧士公司等終止經銷代理合

約…，非本公司之官方網站…，將寧士公司等所架設之

公司網站所使用本公司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予以撤除…」

云云(按律師函首載「寧士公司等」即指寧士公司及檢

舉人)，該函應屬檢舉雙方就經銷權易主所衍生之爭

議，屬民事紛爭與商標爭議。 

三、 有關被處分人稱非授權經銷商維修導致火災損失乙

節：查系爭網站僅稱「除本公司正廠維修品外，如因其

他公司維修，未出示我司經銷商授權書或出貨單，所引

起之機械故障導致公司火災或出貨損失，均與我司無

關。」按其內容主要陳述被處分人就其公司商品後續維

修應採正廠零件，提醒到訪者知悉注意之安全聲明，該

節難謂無商業倫理之正當性，而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

定。 

四、 另有關被處分人於網站上稱不再供應零件予寧士公司

及檢舉人已遭起訴等節：查檢舉人及寧士公司雖有交易

往來關係，然仍屬二獨立之公司，本案系爭網頁係稱不

再供應零件予寧士公司，尚無涉與檢舉人之交易，況檢

舉人自承於被處分人成立後，未有零件之需求，故未有

向被處分人訂購零件等情，該節亦難謂涉有違反公平交

易法之規定。次查檢舉雙方確有訴訟在案，且檢舉雙方

亦不爭執有系爭訴訟等情，復查系爭網頁應係上海孚蘭

分公司所為，且除張貼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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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外，尚有「對寧泰公司告訴已正式起訴」等語(張

貼日期為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惟前揭用語於本案進

行調查之初，即改正為「對寧泰公司告訴」(部落格所

載張貼日期為民國 100 年 2月 10 日)，且經詢交易相對

人，均獲表示不知悉部落格網頁內容，渠未續與檢舉人

交易而改與被處分人交易係因價格因素，故整體衡酌登

載期間及交易實務，尚無足認該節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況檢舉人亦具函表示就此節不予追究，併予敘明。 

五、 綜上論述，本案被處分人不當張貼案關侵害著作權警告

函之行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系爭張貼律師函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

度，曁綜合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不當利益；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爰依同法

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1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